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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

在內務委員會 2000年 2月 18日的會議席上，有議員查詢該條例
草案建議把修訂的生效日期追溯至 1999年 7月 5日，從僱員補償的角度
來看，會否產生任何問題。

2. 本部現已接獲政府當局的書面澄清如下  

(a) 《僱員補償條例》曾於 1995年增訂條文，使紅色暴雨警告發
出期間，若發生與工作有關的意外，規定僱員可獲保障。政

府當時曾徵詢保險業的意見，而保險公司其後所收取的保

費，應已計及僱員就這類意外所負有的法律責任；

(b) 由於有關法例在 1999年 7月才刪除對僱員在紅色暴雨警告發
出期間遭遇意外的保障，保險公司在該日期之前向僱主發出

保險單時，應未有料及這種情況。因此，即使把現有修訂的

效力追溯至上述日期，亦不會令僱員獲得的保障有所增加；

(c) 有關問題似乎應該針對在 7月 5日後投保的保險單。理論上，
保險公司或會主動降低保費，以反映投保的僱主獲免除在紅

色暴雨警告下的法律責任。不過，勞工處認為，這種做法事

實上不大可能，因為在紅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發生的意外，

只涉及小額的補償，對保費的影響甚微。儘管如此，當局仍

有需要盡可能在下個雨季開始前，對法例作出建議修訂，以

消除現存的灰色地帶；

(d) 據勞工處所知，只有一宗輕微的僱員受傷個案是在 1999年 7月
5日後發出紅色暴雨警告期間發生的。在這宗個案中，有關人
士受到在該日期前已投保的保險單所保障；及

(e) 自 1999年 7月 5日至今，當局共發出了 5次紅色暴雨警告，分別
在 1999年 8月 23日、8月 24日 (兩度發出警告 )、8月 25日及 9月 16
日。

3. 隨文附上有關的來往函件，以供參閱。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2000年 2月 28日



傳真 (2899 2867)及郵遞文件

香港

中區政府合署西座

6樓 611室
教育統籌局

教育統籌局局長

(經辦人：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7)
林錦光先生 )

林先生：

《《《《 2000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在今天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有議員查詢，從保險的角度

而言，條例草案恢復給予僱員的保障具追溯力的做法，實際上會否導

致任何複雜的問題和困難。舉例而言，為涵蓋由主體條例的法定保障

所產生的法律責任而投購的保險，能否應付因條例草案具有追溯效力

而可能導致的額外法律責任；又或一些業已處理的申索個案能否獲得

覆核。謹請當局亦一併查證，自 1999年 7月 5日以來，曾否發出紅色暴
雨警告。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

副本致：夏佳理議員

2000年 2月 18日



(中文譯本 )
香港

昃臣道 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先生

張先生：

2 0 00 年僱員補償 (修訂 )條例草案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八日來函收悉。有關信中所述內務委員會一名

議員於同日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現謹此作覆。

修訂條例草案旨在恢復給予僱員在紅色暴雨警告訊號發出時往返

工作地點期間因遭遇意外而獲給予的保障。為保障自一九九九年七月

五日《司法程序 (烈風警告期間聆訊延期 )條例》修訂之後受傷僱員的權
益，條例草案建議把現有修訂的生效日期追溯至該日。

政府於一九九五年修訂《僱員補償條例》，增訂僱員在紅色暴雨

警告發出期間，若發生與工作有關的意外可獲保障的規定。當時政府

曾徵詢保險業的意見，而保險公司其後所收取的保費，應已計及僱主

就這類意外所負有的法律責任。

由於法例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才刪除對僱員在紅色暴雨警告發出期

間遭遇意外的保障，保險公司在該日期之前向僱主發出保險單時，應

未有料及這種情況。因此，即使把現有修訂的效力追溯至上述日期，

亦不會令僱員獲得的保障有所增加。

有關問題似乎應該針對在七月五日後投保的保險單。理論上，保

險公司或會主動降低保費，以反映投保的僱主獲免除在紅色暴雨警告

下的法律責任。不過，勞工處認為，這種做法事實上不大可能，因為

在紅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發生的意外，只涉及小額的補償，對保費的

影響甚微。儘管如此，我們仍有需要盡可能在下個雨季開始前，對法

例作出建議修訂，以消除現存的灰色地帶。

據勞工處所知，只有一宗輕微的僱員受傷個案是在一九九九年七

月五日後發出紅色暴雨警告期間發生的。在這宗個案中，有關人士受

到在該日期前已投保的保險單所保障。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至今，當局共發出了五次紅色暴雨警告，

分別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四日 (兩度發出警告 )、八月
二十五日及九月十六日。

教育統籌局局長

(林錦光代行 )

副本送：勞工處處長 (經辦人：左陳翠玉女士 )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


